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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片
及辅助材料制作要求

一、申报片
(一)技术要求：
1.制式：MP4格式。
2.长度：5-7分钟。
3.文件类型：应是专为项目申报制作的申报片，而不是任何现成的风光旅游宣传片之类的录像资料。
4.画外音及字幕：配有普通话解说词，并配以中文字幕。字幕须加在遮幅里，不能影响画面内容。
5.申报片制作：视频分辨率不低于1080P，摄制、编辑要保证质量，尽量避免过多使用变焦、距离过近或过远，摄制、剪辑技术过差，音量饱和等。
(二)申报片内容：应主要真实体现项目文化表现形式
的动态过程(表演过程、技艺流程、活动过程)
1.第一部分：概述
概括说明项目的显著特征、杰出价值，及其社会和自然
环境。
2.第二部分：文化表现形式的动态过程
通过项目文化表现形式整体过程的呈现，体现项目对相
关区域和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和重要影响。
3.第三部分：存续与传承状况
说明项目的存续现状及传承情况。
4.第四部分：保护规划
简明扼要地展示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和具体步骤。
（三）版权要求
提交的申报片须是为本次申报制作的视频文件，作品中使用的镜头要原创或者有完整的版权。文旅部门可无偿使用申报片进行宣传推广。
二、有助于说明申报项目的其他资料
(一)分布图及其他图表；
(二)附有底片或幻灯片的高清照片(统一编号，并附文字说明及摄影者或版权所有者的姓名);
(三)音频、视频资料，数字化文件；
(四)历史文献、书面资料等；
(五)其它资料。
 
